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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
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
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至今已
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
功的书籍被译成 50 多种语言出
版发行。 

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
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
和 信 函 超 过 5800 项 。 “ 真 、
善、忍”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
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但却在中
国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

宁报道）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张仁

光，现年六十八岁，目前被非法关

押在沈阳监狱城中的沈阳第一监狱

第一监区，此前他曾被非法关押在

沈阳第一监狱高度戒备监区迫害多

年。 
沈阳第一监狱第十九监区（高

度戒备监区，简称“高戒备”监区）

以折磨人残忍“著称”，是中共辽宁

省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基地”，
从二零一二年成立至今一直在做

恶，据说全国的所有监狱中仅有两

个所谓“高戒备”监区，此处是其中

一个。 
大连市沙河口区法轮功学员张

仁光、王尚杰、韩建海、李静波于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一日晚九点多在

市内小区逐楼逐户送发法轮大法真

相资料时被盯梢，他们分别被国保

和民权派出所绑架，被强制戴上手

铐去各自的家非法抄家，而后他们

被劫持到大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日，大连

市沙河口区法院非法对四名法轮功

学员庭审，非法判张仁光九年半、

罚款两万元；王尚杰八年，罚款一

万元；韩建海八年，罚款一万元；

李静波三年缓期三年，罚款两千

元，监视居住。 
张仁光、王尚杰、韩建海于

二零一八年九月六日被劫持到辽

南新入监监狱。张仁光在大约二

零一八年十月份从大连监狱转到

沈阳第一监狱，即被非法关押在

第十九监区（高度戒备监区，简

称“高戒备”监区）迫害，一直到

二零二三年七月份才从“高戒备”
出来。法轮功学员王尚杰，被非

法关押在大连监狱迫害。 
沈阳第一监狱于二零一零年

开始着手投入三千万元建造“高戒

备”监区，对外称第十九监区，于

二零一二年初建造完毕、各种人

员配齐后，监狱长王斌开始向辽

宁省监狱管理局、司法厅及 610
叫嚣，说辽宁省各个监狱所有

“转化”（强制放弃信仰）不了

的法轮功学员全都调到第一监狱

来，到这里保证让他们百分之百

的“转化”，就这样辽宁省各个监

狱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外省

个别的法轮功学员，有许多都被

转到沈阳第一监狱的“高戒备监

区”迫害，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极其

严酷的迫害。 

盘锦市林产工业公司经理、

法轮功学员李尚诗，一直在高戒

备监区被强制转化，遭受了被强

制连续坐十七天老虎凳，用两个

“小太阳”（冬天用的电暖器）放

到眼前照，电棍电，用刷茅房的

铁刷子刷肛门等等各种酷刑迫

害。他从老虎凳上下来后，又被

固定平躺在铺有带尖的石头上达

一个多月，被迫害得奄奄一息，

还被关进小号。二零一三年冬天

在小号，他被一个叫李树彪的犯

人踢死。监狱内部检查，李尚诗

被踢折三根肋骨。高戒备监区长

宋长德（犯人称“宋大脚”）经常

对法轮功学员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知道这里死多少炼法轮功的

吗？” 
此外，沈阳市浑南区白塔街

道法轮功学员崔日朝（音），

男，六十多岁，被非法关押在沈

阳监狱城中的沈阳第一监狱第九

监区第四分监区。第九监区分四

个分监区，监区长陆明（音）；

四分监区长丁建（音）。在二零

二三年十一月份，恶警陆明、丁

建把法轮功学员崔日朝关押在仓

库中冷冻，暴力殴打至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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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中共“天安门自焚”
伪案现场图片。汽油燃烧，火温
可达 500 度以上，在这汽油大火
中不用一分钟，人就能被烧死。
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烧”
焦，但最易燃烧的头发大部分完
好，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
也翠绿如新。警察拎着灭火毯，
在他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
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
这不是演戏又是啥？◇ 

你知道吗？ 

 

 

年半的沙河口区法轮功学员孔庆

平，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被

大连市中级法院维持甘井子区法院

的一审非法判刑七年、勒索人民币

三万元的冤判。孔庆平和家人不接

受中院审判长郑文龙等的判决结

果，四月十日孔庆平委托律师向中

级法院再一次递交申诉状。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大连

市中级法院召开听证会，孔庆平的

律师及家属还有证人胡瑞麟到场。

证人胡瑞麟在听证会上向法官董卫

阐述，自己并没有看到孔庆平在小

区里发放资料，是警察刘远见及另

一名警察篡改口供，将字迹潦草的

询问笔录让胡瑞麟签字。但是万万

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指控孔庆平的

最主要证据。胡瑞麟称自己去派出

所澄清，要求重新做了口供并全程

录像，但是在警察刘远见让他签字

时，他看到文字中依然有诬陷孔庆

平的字样，因此他拒绝签字，并要

求到法院出庭作证。但是大连甘井

子区法院以及大连市中级法院依旧

不允许证人上庭作证。 
六月二日，孔庆平的律师收到

大连中级法院再审驳回的通知书，

文件内容依然保持之前的说法，没

有采用任何上诉时提供的证据以及

胡瑞麟的证词。 
案例二、开发区闫善卫被非法

判刑五年 

开发区法轮功学员闫善卫，二

零二三年六月十日在开发区滨河公

园小区发放救人的真相资料时，被

湾里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

开发区看守所构陷。二零二四年一

月三日，他被普兰店市法院非法枉

【明慧网】郁林涛，现年五十

岁，二零二三年就任大连市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分管内

保支队（国保大队：负责迫害法轮

功）、中山区分局、甘井子区分

局；二零二四年一月四日任大连市

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期间

继续执行已死亡的元凶江泽民的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

上消灭”，以“维稳”、“清零”、“扫
黑除恶”等各种借口迫害当地法轮

功学员。 
郁林涛是大连地区迫害法轮功

学员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根据明慧

网报道统计，二零二三年获知，大

连市法轮功学员有 3 人在迫害中离

世，11 人遭非法判刑，至少 56 人

次遭绑架，至少 39 人次遭骚扰，1
人被关洗脑班。二零二四年一至九

月份又获知，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有

2 人在迫害中含冤离世，8 人遭非

法判刑，至少 41 人次遭绑架，至

少 84 人次遭骚扰。 
二零二三年，郁林涛分管大连

市公安局内保支队（即国保大队，

负责大连地区的迫害法轮功）、中

山区分局、甘井子区分局。郁林涛

分管的甘井子区分局迫害法轮功排

名第二；中山区第三。二零二三年

九月，大连市甘井子区公安分局利

用招聘公告诬蔑大法，毒害世人。

中共还在南关岭监狱开办了针对整

个辽南地区的强化洗脑班，在沙河

口和普兰店建造了两处专门关押法

轮功学员的所谓“综合治理管理中

心”（名称不一定准确，是一种类

似于看守所的机构），大连不法人

员还列出了预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黑名单等等。 
二零二四年七月份前后，大连

市政法委、610、公安局等在大连

地区开始又一轮的迫害行动，许多

法轮功学员被骚扰、绑架迫害。 
部分迫害案例： 
案例一、沙河口区孔庆平被非

法判刑七年，勒索人民币三万元 

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看守所已一

判五年，勒索罚金二万元。 
闫善卫，57 岁，家住大连市

开发区湾里南小区。因坚持真、

善、忍信仰，他曾经多次遭中共人

员绑架、非法拘留、关洗脑班、判

刑等，身陷囹圄累计四年之久。 
案例三、庄河市王桂红被逼吃

药，遭枉判 

庄河市法轮功学员王桂红，二

零二四年被构陷到普兰店市检察

院。五月，普兰店市法院在网上视

频非法开庭，王桂红被非法判十个

月，还被勒索罚款六千元。在看守

所，王桂红被强制洗脑，逼迫交待

举报其他法轮功学员，被逼听高音

播放的诬蔑法轮功的谎言，她的耳

朵被震聋，还被逼吃药。 
案例四、大连市杨淑玉等五位

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王健生命垂危 

警察拒不放人 

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上

午，杨淑玉、王健、张玉梅、董月

春和另一位八十多岁的女法轮功学

员在杨淑玉家被沙河口区李家街派

出所警察绑架。他们是在杨淑玉家

一起读完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

轮》后，开门离开时被闯进来的约

十个警察绑架的。（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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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同时，杨淑玉家被抄，

自家门上带录像功能的门镜被摘

走。当日王健家也被抄，抢走很多

私人物品。年前已发现王健的私家

车被非法安装了定位仪。 
据悉，八十多岁的女法轮功学

员当日回家；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张玉梅、董月春被非法行政拘留十

天后回家；杨淑玉、王健被非法关

押在大连市看守所，至今未归。 
现年 55 岁的王健，被绑架后

一直绝食反迫害，到四月二十三日

已两月。期间一度被送进医院的

ICU（重症监护室），生命垂危，

但警察拒不放人。 
案例五、沙河口区孙彩艳被非

法庭审 刚出冤狱的母亲呼唤良知 

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孙彩艳于二

零二四年五月十二日晚被沙河口区

南沙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

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被构陷到沙

河口区检察院，她的家人去公安局

和沙河口区检察院询问时，被告知

已经转到甘井子区检察院，还威胁

说要派两个人监管孙彩艳未成年的

儿子。近悉，孙彩艳已经被非法庭

审。 
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二十

五年的迫害中，孙彩艳一家人屡遭

迫害。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她在自己家被大连市中山区公安分

局海军广场派出所警察和春海派出

所警察联合绑架、非法抄家，被大

连市沙河口区法院枉判三年三个

月。孙彩艳的丈夫郭琪因修炼法轮

大法被中共迫害，二零二一年六月

十五日不幸离世，终年 51 岁。她

父亲与公公在迫害中先后离世。 
孙彩艳的母亲王玉和（ 85

岁），被非法判刑三年，在辽宁女

子监狱遭受迫害，二零二四年九月

十四日才结束冤狱，却见不到女

儿。老人现在半身不遂，行动困

难；眼睛有白内障，看不清东西，

生活需要别人照顾。王玉和老人呼

吁相关法官“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

内，尽可能的抬抬手，使她不要受

到进一步的伤害，使我们这个破碎

的家庭还有支撑下去的希望。” 
案例六、大连市丛伟二零二四

年五月两次遭绑架 

五月九日下午，高新园区河口

派出所警察，以丛伟在高新园区软

件园附近发资料被监控拍到为由，

跟踪至丛伟单位将其绑架。五月十

日，警察将丛伟绑架至看守所准备

关押时，由于血压高至 220 被看守

所拒收，警察遂将其绑架至某宾馆

关押，期间丛伟一度正念走脱。五

月十五日，丛伟在沙河口区侯二小

区再次遭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

在大连市看守所，家属要求保外就

医未果。 
案例七、甘井子区刘英君、王

成美被绑架 

二零二四年五月十日下午五点

三十分左右，甘井子区革镇堡法轮

功学员刘英君（男）在外面证实法

挂条幅过程中，被红旗镇附近派出

所警察拍照、绑架。在刘英君被非

法抄家过程中，法轮功学员王成美

（女）恰好给刘英君打来三遍电

话，警察通过王成美电话号码定

位，找到她家中，绑架了王成美，

并非法抄家。现已确认王成美、刘

英君被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 
案例八、刘新颖在多年迫害中

离世 

刘新颖，原大连市妇产医院护

士，经历了五次的非法抓捕、一次

扣押和五年半的冤狱迫害及不断的

跟踪骚扰恐吓，于二零二三年四月

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左右含冤去世，

年仅 54 岁。 
刘新颖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

丈夫和女儿。这个幸福之家很快就

被中共用暴力迫害得家破人亡了。

二零零零年一月，刘新颖与丈夫曲

辉去北京上访，遭警察绑架、殴

打、被勒索罚款九千七百元，并双

双被非法劳教，当时女儿才一岁。

曲辉被大连劳动教养院警察暴打成

高位截瘫，颈椎被打断，卧床十三

年后，于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九日离

世，年仅 45 岁。 
丈夫尸骨未寒，不法人员又迫

不及待地两次绑架了刘新颖，非法

判她五年半，在二零一五年三月二

十四日，劫持她到辽宁省女子监

狱。刘新颖身体状况很不好，血压

二百四十，根本不够收监的条件，

被直接关入监区医院（转下页） 

        中共为诋毁法轮功而开动国家
机器，在媒体宣传方面投入巨资，
炮制了大量假新闻，号称“1400
例”，用来煽动民众仇恨。这些假
新闻怎么出笼的？以下仅举几例。 

 

院认为...... 
婚后精神病多

次复发......

曾因精神病发

作杀害自己的

父亲。”而法

轮功要求，精

神病人及有精

神病史的人不

■利用精神病人构陷 

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

安收因精神病复发，杀死其父母一

事件被中共谎称为王因“练法轮

功”所为。而在王与尹彦菊离婚的

判决书（右图）上写得明白:“本

■记者许诺：药费减半 
张海青，辽宁盘锦市刻字社业

主，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

病，当时挂号的人很多。这时来了

一个央视记者说：谁想上电视说法

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

费减半。张海青着急看病，就胡说

自己炼法轮功炼成罗锅，并按记者

写好的台词说了。结果是先挂了

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青

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骗人。张海青

没炼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

道。这就是中共媒体炮制的“罗锅

事件”。◇ 

 

能修炼法轮功。这 个案例却被中

共江泽民集团收入1400例，栽赃到

法轮功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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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被劈腿。在大连市看守所，狱

警给她打上死刑犯用的刑具，手铐

和脚镣连在一起、背铐跪在那里，

钉在床铺上，二十四小时都这样，

叫打“地环”。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

所非法劳教两年期间，邹秀菊曾被

铐死人床、折磨性灌食，遭狱警用

开口器折磨。 
邹秀菊的大哥邹文志也是法轮

功学员，他是大连化学工业集团公

司新碱车间助理工程师、设备员。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六日，公司公安

处人员用酷刑逼迫邹文志放弃修

炼，从上午八点一直殴打到下午

三、四点，邹文志被活活打死，时

年 54 岁。 
案例十、金普新区七旬老太周

云英被迫害客死他乡 

金普新区七旬法轮功学员周云

英被非法判刑，被迫流离失所，于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客死他

乡，终年 75 周岁。老人多年来一

直不能和家人联系，生活艰辛。 
周云英去世后，家人到所在派

出所注销户口，警察还找茬说什么

“网逃”，不给办理相关手续。迫害

单位是金州拥政派出所，负责查问

的是金州友谊派出所片警付玉龙。 
据明慧网资料，截止到二零二

二年，二十多年来，大连市有十几

万名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其中数

以万计的人被非法传讯、罚款、拘

留、洗脑和关押，几千人被关进戒

（接上页）直到二零二零年三月

末，刘新颖才走出冤狱。回家后，

派出所经常骚扰她，骚扰刘新颖的

父亲，使刘新颖的父亲精神压力很

大。就在二零二三年三月份，辖区

的派出所警察还打电话约她谈话。

对刘新颖的迫害，一直在持续着，

没有停过。 
案例九、曾受尽酷刑折磨 大

连邹秀菊在迫害中离世 

大连市法轮功学员邹秀菊女

士，于二零二三年八月十日早晨六

点，在居无定所的凄惨状况中离

世，终年 63 岁。邹秀菊生前曾在

看守所、劳教所受尽酷刑折磨，遭

迫害有家难归。 
一九九六年一月，邹秀菊 35

岁时因遭遇车祸，导致右臂残废。

幸而同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残

疾的手臂得以恢复正常。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邹秀菊曾

两次被非法劳教，期间遭酷刑折

磨、药物迫害。她还被关过洗脑

班，经常被国保、派出所警察、街

道人员跟踪，无论白天晚上，都会

被敲门骚扰，恐吓、威胁不计其

数。警察曾公开对她说：“上面一

有（迫害）法轮功动向就找你，有

一个抓人的名额也是你。”邹秀菊

被逼得有家不能归，近年来一直过

着居无定所的日子，直到离世。 
在大连市劳教所，狱警把她关

入“小号”铁笼子里，铐背铐、罚

毒所、看守所和洗脑班，八百多人

被非法劳教，三百多人被非法判

刑，至少有 147 位法轮功学员被迫

害致死。 
近年来，大连市参与迫害法轮

功的公检法头子频频遭恶报。中共

江苏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王立

科遭恶报判无期，王立科曾任大连

市副市长、公安局长；辽宁省公安

厅副厅长王庆国遭恶报丧命，王庆

国曾任大连市公安局副局长（主持

工作）；大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

刘乐国遭恶报被查；大连市副市

长、公安局长杨耀威遭恶报被查；

大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韦遭恶报被

查；大连公安局政治部主任马丹亮

遭恶报被查；大连市中级法院院长

李威遭恶报被“双开”；大连西岗区

法院院长张明鹏遭恶报被判处十

年；大连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肖鹏

遭恶报被查；大连市沙河口区法院

院长曲云杰被市民告倒被调查。 
善恶有报是天理，所有参与迫

害的人谁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还将受到天理的惩罚。现任的大连 
市公安局局长郁 
林涛唯一明智的 
选择就是：停止 
迫害，退出中共 
恶党组织，为自 
己和家人选择一 
个好的未来！◇ 

◊ 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相
反，《宪法》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翻遍中国法
律，也找不到法轮功违法之说。中共一直以“利用
×教破坏法律实施罪”起诉法轮功学员。可是究竟
破坏了哪部法律的实施中共人员说不出来。 

◊ 中国近百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上千场无
罪辩护，定罪法轮功明显违反了“思想（信仰）不
构成犯罪”“法无明文不为罪”的法律基本原则。 

◊ 2011 年 3 月 1 日，由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署
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
五十号》文件，废止了 1999 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
令，这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
籍资料是合法的。◇ 

 

 
郁林涛 


